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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採工採 02 

新北市政府公共工程驗收付款標準作業程序 
【(府)採工採 02】 

壹、目的：訂定驗收付款標準作業流程，可有效降低採購人員對驗收付款作
業的學習速度，以利提昇行政作業速度，並提高採購效率。 

貳、相關法令及規定： 
一、 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 
二、 採購法相關子法。 
三、 採購法施行細則。 

參、民眾應附證件、書表、表單、附件：略。 
肆、內部作業使用表單、附件： 

一. 工程結算明細表（表一）。 
二.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簽請撥付工程尾款便簽（表二）。 
三.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黏貼憑證用紙(表三)。 
四.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分批（期）付款表(表四)。 
五.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表五)。 
六. ○○○工程結算書圖（表六）。 
七. 工程開工報告表(表七)。 
八. 工程竣工報告表(表八)。 
九. 廠商履約期計算清單(表九)。 
十. 採購履約完成確認表（附件一）。 
十一. 主辦單位查核後退回竣工資料發文範例（附件二）。 
十二. 主辦單位派員初驗發文範例（附件三）。 
十三. 初驗紀錄（附件四）。 
十四. 初驗之複驗紀錄（附件五）。 
十五. 主辦單位派員驗收發文範例（附件六）。 
十六. 驗收紀錄（附件七）。 
十七. 驗收之複驗紀錄（附件八）。 

伍、名詞解釋：略。 
陸、其他：略。 
柒、作業內容：  
一、 流程圖：如後附。 
二、 流程說明:如後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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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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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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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完成 

 

 

編
製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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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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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共
7 日 

1 乙方申報    
（預定）竣工 

是 

4.2 退回乙方辦理 
否 4.1 是否

確實完成 

3.紀錄會勘情形 

2.甲方會同監造
單位及乙方確認 

7.監造單位將竣
工圖表送請主辦

機關核定 

6.監造單位審查乙
方提送之竣工圖 

5.乙方辦理竣工
補充測量及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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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階段 作業流程  作業 

 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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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30 日 

 依契約規定
期限，契約
未規定者，
由主驗人訂
之 

 

 

辦
理
初
驗
階
段 

 

13.~15.

至 多 不

得超過 3

日 

13.辦理複驗 

12.缺失改善 

A 

8.契約是否
有規定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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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否 

9.辦理初驗 

10.製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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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派員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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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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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作 業
期 限 

1.乙方申報(預
定)竣工 

壹、 工程依契約施做完竣後，乙方
（得標廠商）應於（預定）竣工
當日，以書面申報竣工並檢附竣
工照片及竣工報告表，將竣工日
期書面通知監造單位及甲方（採
購機關）。 

2.甲方會同監
造單位及乙
方確認 

壹、 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甲方應即
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依據契
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目
及數量，以確定是否竣工。 

3.紀錄會勘情
形 

壹、 工程依契約規定施作完成。 
貳、 將會勘情形做成會勘紀錄。 
參、 採購履約完成確認表（附件一）

供參。 

申
報
竣
工
階
段 

4.1 是否確實完
成  

壹、 甲方會同監造單位及乙方，依據
契約、圖說或貨樣核對竣工之項
目及數量並查核乙方是否已將
履約期間所損壞或遷移之公共
設施，予以修復或回復，並將現
場堆置之施工機具、器材、廢棄
物及非本契約所應有之設施全
部運離或清除，另應檢查工地周
圍下水道之側溝、連接管、箱涵
等是否排水通暢，以確認是否竣
工。 

貳、 如屬已施作完成，但有缺失部
分 ， 不 應 視 為 未 竣 工 。 

參、  簽請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派
初驗(如有初驗者)及驗收人
員。如有初驗者，請先預排初驗
日期；如無初驗者，請先預排驗
收日期。 

1.~4.
2.文
到 7
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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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業流程 步驟說明 
作 業
期 限 

4.2 退回乙方辦
理 

壹、 會勘結果，工程未依契約施做完
竣。 

貳、 退回乙方辦理。 
參、 主辦機關查核後退回竣工資料

發文範例（附件二）供參。 
5.乙方辦理竣
工補充測量
及核算 

壹、 乙方對工地現場竣工測量核算。 
貳、 乙方應於平時估驗時，就將已估

驗之資料適當整理，以利竣工時
立即轉成結算明細及竣工圖
說；並非竣工時再辦理竣工圖說
之測量及繪製。 

6.監造單位審
查乙方提送
之竣工圖 

監造單位依據估驗資料核對工地現
場據以審查竣工圖。 

編
製
工
程
結
算
書
階
段 

7.監造單位將
竣工圖表送
請主辦機關
核定 

壹、 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監造單位
應於竣工後 7日內，將竣工圖
表、工程結算明細表及契約規定
之其他資料，送請主辦機關核
定。 

貳、 除契約另有規定外，檢送資料如
下： 
一、 竣工圖表 
二、 工程結算明細表（表一） 

5.~7.
共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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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8.契約是否有
規定得不辦
理初驗 

壹、 若有者，免辦初驗程序。 
貳、 若無者，則辦理初驗。 

辦
理
初
驗
階
段 

9.辦理初驗 壹、 機關應於收受全部資料之日起 30
日內辦理初驗，並作成初驗紀錄。 

貳、 依先前已排定之初驗日期辦理，並
通知廠商依契約規定準備相關之文
件，參考資料如下： 

  一、土木及建築類： 
    (一)進口證明文件。 
    (二)設備試驗報告。 
    (三)運轉試車紀錄。 
    (四)絕緣測試紀錄。 
    (五)三級品管紀錄、安全衛生檢查

紀錄、環境清潔檢查紀錄。 
    (六)混凝土圓柱體 28天抗壓強度統

計紀錄表。 
    (七)構造物檢查紀錄。 
    (八)各項工程材料試（檢）驗紀錄

表。 
    (九)預力樑版施拉預力統計紀錄

表。 
    (十)連續壁、預壘樁施築紀錄表。 
    (十一)分段查驗紀錄表。 
    (十二)場鑄基樁施工紀錄統計表。 
    (十三)施打基樁施工紀錄統計表。 
    (十四)結構電焊施工紀錄表。 
    (十五)橋樑高程紀錄。 
    (十六)其他： 

8.~11.
共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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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業期
限 

辦
理
初
驗
階
段 

(接續上頁) 1.道路工程應另附：瀝青混凝土厚度
隨機取樣紀錄表、瀝青含油量檢驗
紀錄表。 

2.排水防洪工程應另附：竣工高程檢
測紀錄，但無者免之。 

  二、機具設備類（包括水電、空調電
子、弱電、機械、消防等）： 

(一)進口證明文件。 
(二)設備試驗報告。 
(三)運轉試車紀錄。 
(四)絕緣測試紀錄。 
(五)三級品管紀錄、安全衛生檢查

紀錄、環境清潔檢查紀錄。 
(六)各項工程材料試（檢）驗紀錄

表。 
(七)敷管、敷線檢驗紀錄表。 
(八)水（氣）壓試驗紀錄表。 
(九)接地電阻測試紀錄表。 
(十)管路沖洗紀錄表。 
(十一)重要設備零件型錄圖。 
(十二)維護操作手冊。 

  三、其他工程，契約另有約定者，依
其約定。 

參、 初驗時所需儀器、機具、設備及人
工，概由乙方提供。 

肆、工程初驗時應行丈量、查驗、檢驗、
試驗之方式與標準，除依據契約圖
說內所載規定、規格辦理外，建築
工程則另按行政院頒「各機關辦理
公有建築物作業手冊」處理。 

8.~11.
共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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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 伍、初驗項目內容詳如契約。 
陸、驗收人對工程或財物隱蔽部分拆驗

或化驗者，其拆除、修復或化驗費
用之負擔，依契約規定。契約未規
定者，拆驗或化驗結果與契約規定
不符，該費用由廠商負擔；與規定
相符者，該費用由機關負擔。 

柒、主辦機關派員初驗發文範例（附件
三）供參。 

10.製作紀錄 壹、 條列抽驗項目紀錄。 
貳、 初驗紀錄（附件四）供參。 
參、 請先預排驗收日期。 

11.是否有缺失
待改善 

壹、 初驗時有缺失待改善，須於契約規
定期限內將缺失改善完妥。 

貳、 初驗時無缺失，即完成初驗作業，
並進入驗收作業。 

8.~11.
共30日 

辦
理
初
驗
階
段  

 

 

 

 

 

 

 

 

 

 

 

 

 

 

 

 

12.缺失改善 壹、 初驗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
不符者，應通知廠商依契約規定期
限內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或換
貨(以下簡稱改正)。 

貳、 前項期限，契約未規定者，由主驗
人定之。 

參、 機關依前項通知廠商限期改善或
換貨，其須將已付款之標的運出機
關場所者，得規定廠商繳納與標的
等值之保證金。 

肆、 廠商於期限內完成者，機關應再行
辦理複驗。逾期未改正者，按逾期
日數，依契約規定辦理。 

伍、 初驗缺失改善期限如有特殊情形
必須延期者，請依政府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95 條規定報請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准。 

陸、 初驗缺失改善完成期限之最後 1日
建議為複驗之日。 

依契約
規定期
限，契
約未規
定者，
由主驗
人定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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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辦理複驗 壹、 乙方應於改善期限內報請甲方複
驗。 

貳、 甲方於複驗時，是否可增列新缺失
依契約規定辦理。 

參、 初驗之複驗不合規定或逾期改善完
竣，依契約規定辦理。 

14.製作紀錄 壹、 條列抽驗項目紀錄。 
貳、 初驗之複驗紀錄（附件五）供參。 

辦
理
初
驗
階
段  

15.複驗是否合
格 

壹、 複驗合格，結束初驗作業。 
貳、 複驗不合規定或逾期改善完竣，依

契約規定辦理。 

13.~15
. 至 多
不得超
過 3日 

16.1 是否為查
核金額以上
工程 

壹、查核金額以上工程，需報請上級機
關派員監辦。 

貳、查核金額以下工程，自行辦理驗收。 

辦
理
驗
收
階
段  

16.2 報請上級
機關派員監
辦 

機關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採購之驗收，應
於預定驗收日 5天前，檢送結算表及相
關文件，報請上級機關派員監辦。結算
表及相關文件併入結算驗收證明書編送
時，得免另行填送。 

16.1.~
19.依
契約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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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辦
理
驗
收
階
段 
 
 
 
 
 
 
 
 
 
 
 
 
 
 
 
 
 
 
 
 
 
 
 
 
 
 
 

17.辦理驗收 
 
 
 
 
 
 
 
 
 
 
 
 
 
 
 
 
 
 
 
 
 
 
 
 
 
 
 
 
 
 
 
 

壹、 採購之驗收，有初驗程序者，初
驗合格後，除契約另有規定者
外，機關應於 20 日內辦理驗
收，並作成驗收紀錄；無初驗程
序者，除契約另有規定者外，機
關應於接獲廠商通知備驗或可
得驗收之程序完成後 30 日內辦
理驗收，並作成驗收紀錄。 

貳、 依先前已排定之驗收日期辦
理，並通知廠商依契約規定準備
相關文件，參考資料如下： 

一、土木及建築類： 
    (一)進口證明文件。 
    (二)設備試驗報告。 
    (三)運轉試車紀錄。 
    (四)絕緣測試紀錄。 
    (五)三級品管紀錄、安全衛生檢

查紀錄、環境清潔檢查紀
錄。 

    (六)混凝土圓柱體 28 天抗壓強
度統計紀錄表。 

    (七)構造物檢查紀錄。 
    (八)各項工程材料試（檢）驗紀

錄表。 
    (九)預力樑版施拉預力統計紀

錄表。 
(十)連續壁、預壘樁施築紀錄

表。 
(十一)分段查驗紀錄表。 
(十二)場鑄基樁施工紀錄統計

表。 
(十三)施打基樁施工紀錄統計

表。 

16.1.
~19.
依契
約規
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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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辦
理
驗
收
階
段 
 
 
 
 
 
 
 
 
 
 
 
 
 
 
 
 
 
 
 
 
 
 
 
 
 
 
 

(接續上頁) 
 
 
 
 
 
 
 
 
 
 
 
 
 
 
 
 
 
 
 
 
 
 
 
 
 
 
 
 
 
 
 
 

(十四)結構電焊施工紀錄表。 
(十五)橋樑高程紀錄。 
(十六)其他： 

1.道路工程應另附：瀝青混凝
土厚度隨機取樣紀錄表、瀝
青含油量檢驗紀錄表。 

2.排水防洪工程應另附：竣工 
高程檢測紀錄，但無者免之。 

二、機具設備類（包括水電、空調
電子、弱電、機械、消防等）： 

(一)進口證明文件。 
(二)設備試驗報告。 
(三)運轉試車紀錄。 
(四)絕緣測試紀錄。 
(五)三級品管紀錄、安全衛生檢

查紀錄、環境清潔檢查紀
錄。 

(六)各項工程材料試（檢）驗紀
錄表。 

(七)敷管、敷線檢驗紀錄表。 
(八)水（氣）壓試驗紀錄表。 
(九)接地電阻測試紀錄表。 
(十)管路沖洗紀錄表。 
(十一)重要設備零件型錄圖。 
(十二)維護操作手冊。 

三、其他工程，契約另有約定者，
依其約定。 

參、驗收時所需儀器、機具、設備及
人工，概由乙方提供。 

肆、 工程驗收時應行丈量、查驗、檢
驗、試驗之方式與標準，除依據
本契約圖說內所載規定、規格辦
理外，其餘有關建築工程則按行

16.1.
~19.
依契
約規
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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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接續上頁) 政院頒「各機關辦理公有建築物
作業手冊」處理。 

伍、 驗收項目內容詳如契約。 
陸、 驗收人對工程或財物隱蔽部分

拆驗或化驗者，其拆除、修復或
化驗費用之負擔，依契約規定。
契約未規定者，拆驗或化驗結果
與契約規定不符，該費用由廠商
負擔；與規定相符者，該費用由
機關負擔。 

柒、 主辦機關派員驗收發文範例（附
件六）供參。 

捌、    有特殊情形必須延長驗收期限
者，應經機關首長或授權人員核
准。 

18.製作紀錄 壹、 條列抽驗項目紀錄。 
貳、 驗收紀錄應由辦理驗收、監驗人

員及承包商會同簽認。 
參、 驗收紀錄（附件七）供參。 

辦
理
驗
收
階
段 
 
 
 
 
 
 
 
 
 
 
 
 
 
 
 
 
 

19.是否有缺失
待改善 

壹、 驗收時有缺失待改善，須於規定
期限內將缺失改善完妥。 

貳、 驗收時無缺失，即完成驗收作
業。 

16.1.
~19.
依契
約規
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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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20.缺失改善 壹、 驗收結果與契約、圖說、貨樣規
定不符者，應通知廠商依契約規
定期限內改正。 

貳、 前項期限，契約未規定者，由主
驗人定之。 

參、 機關依前項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或換貨，其須將已付款之標的運
出機關場所者，得規定廠商繳納
與標的等值之保證金。 

肆、 廠商於期限內完成者，機關應再
行辦理複驗。逾期未改正者，按
逾期日數，依契約規定辦理。 

伍、 驗收缺失改善期限如有特殊情
形必須延期者，請依政府採購法
施行細則第 95 條規定報請機關
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 

陸、 驗收缺失改善完成期限之最後 1
日建議為複驗之日。 

依 契
約 規
定 期
限，契
約 未
規 定
者，由
主 驗
人 定
之。 

21.辦理複驗 壹、 乙方應於改善期限內報請甲方
複驗。 

貳、 甲方於複驗時，是否可增列新缺
失，依契約規定辦理。 

參、 初驗之複驗不合規定或逾期改
善完竣，依契約規定辦理。 

辦
理
驗
收
階
段 
 
 
 
 
 
 
 
 
 
 
 
 
 
 
 
 
 
 
 
 
 
 
 
 
 

22.製作紀錄 壹、 條列抽驗項目紀錄。 
貳、    驗收紀錄應由辦理驗收、監驗

人員及承包商會同簽認。 
參、 驗收之複驗紀錄（附件八）供

參。 

21.~2
3.2.
至 多
不 得
超 過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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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23.1 複驗是否
合格 

壹、 複驗合格，結束驗收作業。 
貳、 複驗不合規定部份，是否符合減

價收受規定或逾期改善完竣，依
契約規定辦理。 

23.2 是否符合
減價收受
規定 

壹、複驗不合格時，符合減價收受規
定，依契約規定辦理。 

貳、複驗不合格時，不符合減價收受
規定，繼續缺失改善。 

辦
理
驗
收
階
段 

23.3 依契約規
定辦理 

壹、依契約規定辦理減價收受。 
貳、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案，辦理減

價收受應報上級機關核准 

依實
際情
形 

24.結算驗收證
明書申請用
印 

壹、 工程驗收合格後，廠商應依照契
約規定辦理點交。 

貳、 機關應於驗收完畢後 15 日內填
寫「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表單
經主驗及監驗人員分別簽認。 

參、 簽請加蓋印信。 
肆、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表五）供

參。 
25.是否須繳交

保固保證金 
壹、 如是，依契約規定金額繳交保固

保證金。 
貳、 如否，辦理支付工程尾款作業。 

24.~2
5. 共
15 日 

辦
理
結
案
階
段 
 
 
 
 
 
 
 

26.乙方繳交保
固保證金 

須繳納保固保證金之額度，依契約規
定辦理。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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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27.支付工程尾
款 

壹、 檢附付款表單（詳表二~表九）： 
一、簽請撥付工程採購案尾款便

簽(表二)  
二、統一發票黏貼憑證(表三) 
三、分批（期）付款表(表四) 
四、廠商匯款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五、工程（尾款）估驗明細單（經

委託設計監造單位及承辦單
位審核、簽章） 

六、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表五） 
七、工程結算書圖（封面格式如

表六）、驗收紀錄 
八、保固保證金繳納收據影本 
九、罰單繳款書(影本並核與正本

相符) 
十、開工、竣工報告(格式如表七

及表八，影本並核與正本相
符) 

十一、工程保險單、收據(影本並
核與正本相符) 

十二、結(決)算簽准案(影本並核
與正本相符) 

十三、前次估驗單(借用) 
十四、工程合約書(借用) 
十五、廠商履約期計算清單(表九) 

貳、依契約規定結付尾款。 

27.~2
9. 共
10 日 

28.廠商是否有
繳交差額、
履約保證金 

壹、 如是，依規定退還或解除。 
貳、 如否，辦理結案作業。 

29.依規定退還
或解除 

廠商於得標後，有繳交差額、履約保
證金之情形，須辦理退還或解除。 

28.~2
9. 共
3日 

辦
理
結
案
階
段 
 

30.辦理結案 機關於核發結算驗收證明書後且廠
商無待辦事項者，即為工程結案。 

2日 

 



(府)採工採 02－表一 

（機關全銜）                               工程結算明細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第    頁共    頁 

案號及契約號 填寫契約編號 廠商名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契約金額 填列最後一次變更設計後之契約金額 

契約 結算結果 增減金額 項
次 

項目名稱 說  明 單
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數量 金額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備註 

            

            

            

            

            

            

            

            

            

金額總計       

編製：本案施工廠商                              監造單位：本案監造廠商 
 

（簽章） 

說明：一、依實做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結算驗收證明書應附本表。 

   二、本表核章欄位係由機關內部承辦監造單位主管及人員核章（至少逐級核章至監造單位主管層級），或由機關委託之監造單位核蓋

公司章。 

   三、本表得由使用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四、本表各數量及金額欄位之數字應計算至小數點幾位…等問題，請以工程契約書原訂之方式訂定。 



(府)採工採 02－表二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 

簽請撥付工程尾款便簽 

一、查本市                工程，截至    年   月   日業已全部竣工，並經    年    
月    日驗收通過在案，總計結算數：_____________元。 

    查前項工程已付廠商估驗款（____次）計_____________元外，本次依約應付工程
尾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元。 

二、檢送該工程 1.結算書圖、2.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3.分期付款表、4.廠商存摺封面影
本、5.保固金繳納收據影本、6.發票、7. 工程尾款估驗明細表（經委託設計監造單
位及承辦單位審核簽章）8.罰單繳款書(無則免付)、9.開工、竣工報告、10.工程保
險單、收據、11.結(決)算簽准案、12.前次估驗單、13.工程合約書、14 廠商履約期
計算清單（請逐項備齊，勿缺漏）各一份，請核辦付款手續，款由本局預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項下支應。 

三、除前項之計價原始憑證外，餘相關之採購文件（含各廠商投標單、底價封、底價文
件等）、開（完）工報告、施工廠商依約應檢附之品質管制文件、監工日報表、天
候表、施工照片及各項試驗報告等有關文件，全案（含歷次估驗應付資料）移秘書
處檔案留存備查（檔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註：為利後續審查及調檔，

檔號應設妥後再移會計室辦理撥款。 

四、本工程尾款辦理流程：         
期程 
分類 

驗收日期 
（尾款申請日期） 

合格日期 
（簽撥日期） 

逾期 
天數 

備        註 
廠商提請驗
收並經確認
之竣工日期 初 驗     

正驗 
   本案倘係植栽養護工程，請加註養護期滿

廠商申請驗收日期。為____年___月___日 

 

付 款     
 
備註：（本備註事項得免列印） 
1. 機關應於收受全部資料之日起三十日內辦理初驗。 
2. 初驗合格後應於二十日內辦理驗收；無初驗程序者，三十日內辦理驗收。 
3. 驗收缺失，應限期請廠商完成改善，通常改善期限為十四天。 
4. 驗收合格日應口頭通知委託設計監造及廠商於 15 日內提出請款，廠商逾未提出，承辦單位應

於 5 日內發文通知，未於期限內發文通知視同單位遲延未積極處理，並納入逾期天數之計算。 
5. 尾款之支付包含估驗計價之保留款。 

此  致 
會計室 
                                    填表單位： 



受款人: 發票（或收據）開立廠商

詳如受款人清單

轉保固金      元
□ 其他（請列舉並標示金額）

收件日期：
預算年度

工作計畫

機   關   長  官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說明：

附件

發票 1   張

收據    張

請購單     張

請修單    張

驗收報告   張
合約書  1 份

其他文件 1 張
（系統客戶請款單）

7.各單位主管請於騎縫處核章。

5.本用紙由有關人員順序核章後，送會計單位辦理經費核銷手續，

　月底由會計單位彙總裝訂成冊，依規定程序辦理。

6.開立傳票或付款憑單時，由會計單位於原始憑證及發票上加蓋

 「已開傳票或憑單」章戳。

3.本用紙憑證黏貼線上端有關人員核章欄，得視各機關實際工作之分工

　程序自行增列。

4.凡提供參考之附件，如不能同時黏貼，則記明某號憑證之附件，按號

　另裝成冊一併附送，並於憑證簿封面註明上開另裝附件若干件。

（ 黏  貼  憑  證  線 ）

1.不同工作計畫或用途別之原始憑證及發票請勿混合黏貼。

2.本用紙除「簽證編號」、「傳票(付款憑單)編號及「憑證編號」三欄

　由會計單位填列外，其餘各欄由經辦核銷工作之事務人員填列。

驗收或證明：

保管：

所得登記：

財產(物)登記：

經   辦   單   位 驗收或證明、保管、登記 會  計  單  位

用途別
千 百 十 元

憑證
編號

金  額
用途說明預  算  科  目

億
千
萬

百
萬

十
萬

萬

新 北 市 政 府 ○ ○局(處、會) 黏 貼 憑 證 用 紙

扣抵罰賠款          元

簽證編號

傳票(付款憑單)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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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範例

工程名稱:

所 屬 年 度 月 份

物調款增減
(+、-)

應 付 總 額 (A)

截至上次已付金額(B)

本 次 付 款 金 額 (C)

己 付 金 額 D=(B+C)

未 付 金 額 E=(A-D)

備註：如有預付款情形者，請各機關自行增加欄位及調整表格。

填表人     複核 主辦會計人員 機關長官或授權代簽人

    年    月     日
備註：

1.第   次付款 。

2.於支付尾款時或分批驗收後，應附驗收證明。

3.合約副本或影本黏貼附於     年度

    年度    月份(第○○次付款)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分批（期）付款表

工程款

(府)採工採02－表四



(府)採工採 02－表五 

（機關全銜）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填發日期：    年    月    日                                發文字號：       字第              號 

案 號 及 契 約 號 填列採購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 商 名 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採 購 金 額 □ 未 達 公 告 金 額  □ 公 告 金 額 以 上 未 達 查 核 金 額  □ 查 核 金 額 以 上 未 達 巨 額  □ 巨 額 

履 約 期 限 填列契約原始工期 履 約 地 點 填列工程施工位置 

開 工 日 期 填列申報開工日期 預 定 竣 工 日 期 
A 

填列契約原定竣工
日期 

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B 

總計○○天(詳廠商履
約期計算清單第八點)                                                                                                                                                      

實 際 竣 工 日 期 
(C) 填列申報竣工日期 開 始 驗 收 日 期 填列正式驗收之日期

( 非 為 初 驗 日 期 ) 
驗收完畢/驗收
合 格 日 期 

填報驗收完畢或驗收
缺失改善合格之日期 

履約逾期總天數 
D=(C-B-A) 若為負值請填 0 不計違約金天數 

E 
工期展延核准之總天數(詳廠
商履約期計算清單第七點) 

應計違約金天數 
F=(D-E)  

逾 期 違 約 金 如有逾期請填列違約金額 其 他 違 約 金 填列內容詳說明 4 

契 約 金 額 填列契約原始總金額 

第 1 次 第 2 次 次別 
類別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物價調整金
額 

合    計 

增 加 金 額 甲  乙  丙 庚=甲+乙+丙 

增

減

價

款 減 少 金 額 丁  戊  己 辛=丁+戊+已 

驗 收 扣 款 
例如:依政府採購法第 72 條第 2項規定(辦理減價收受之扣款金額) 

(不包括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 

結 算 總 價 
（金額中文大寫） 

填入原契約金額+合計增加金額(庚)+合計減少金額(辛)-驗收扣款金額 

驗

收

意

見 

 

承辦單位主管及
人員簽章 

本機關監驗人員
簽章 

上級機關監驗
人員簽章 

或授權自辦文號 

主 驗 人 員 
簽 章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機關印信) 

說明： 
1、本證明書已含有結算內容者，得免附具「結算明細表」，以資簡化；依實做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應附具「結算明細表」。 
2、本證明書份數請各機關自行依需要備具，例如由主辦機關自存、送主(會)計單位製作憑證之用、報上級機關備查、交廠商收執。 
3、「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指政府採購法第73條所定「驗收完畢」之日期，亦即參加驗收人員於驗收紀錄會同簽認廠商履約與契約、

圖說、貨樣規定相符時之日期。惟其屬減價收受者，指依政府採購法第72條第2項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查核金額以上)或經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日期。 

4、「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以預算外或營業外收入處理，不必扣抵結算總價；「其他違約金」，指例如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98條
第2項所定之減價收受懲罰性違約金。 

5、「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契約金額」加「增加金額」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至主辦機關供給材料及管理費或作業費等契約
以外之各項支出均不必合併結算。 

6、本證明書所定欄位如不敷使用，得新增其他欄位或增補續頁。 
7、本證明書原則不得塗改，並應循公文處理程序簽核後加蓋驗收機關印信；供機關自存者，得免加蓋機關印信。 



(府)採工採 02－表六 

                                               (參考範本) 

承 辦  

複 核  

科 長 
 

技 正 
 

主 任 秘 書 
 

副 局 長 
 

審 
 

 
 

 
 

核 

局 長 
 

（機關印信） 

工程編號： 

計畫名稱   

施工地點   

編製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經費來源   

 

○○○工程結算書圖 

新北市政府○○局編製  

說明：本封面審核欄位以上列欄位為原則，惟使用機關得視機關組織及權責自行調整。 



(府)採工採 02－表七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 
 

工程開工報告表 

工 程 名 稱 填寫工程名稱 

工 程 地 點 填寫履約地點 

契 約 金 額 填寫契約金額 契 約 編 號 填寫契約編號 

本工程定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正式開工 

承 包 商 填寫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契約規定工期 
請填寫契約規定工期為○

○日曆天或○○工作天 

契 約 規 定 
開 工 日 期 

填寫○○年○○月○○日 
契 約 規 定 
竣 工 日 期 

填寫○○年○○月○○日 

備 註  

提報單位 
（ 填 寫 承 包 商 名 稱 ） 

監造單位 
（ 填 寫 監 造 單 位 名 稱 ） 

主辦機關 
（填寫工程主辦機關名稱）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監造單位印章） 

（技師及工地負責人簽章） （監造之承辦人員簽章）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定) 

註:本表僅供參考，可由機關或學校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府)採工採 02－表八 

新北市政府○○局(處、會) 

 
工程竣工報告表 

工 程 名 稱 填寫工程名稱 契約編號 填寫契約編號 

工 程 地 點 填寫履約地點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全部竣工 

契約規定工期 
請填寫契約規定工期為○○日曆

天或○○工作天 主 辦 機 關 填寫機關全名 

核定延長工期 填寫核定展延工期之總天數 

承 包 商 填寫承攬廠商公司名稱 
不(免)計入工

期 天 數 
總計○○天 

契 約 規 定

開 工 日 期 
填寫○○年○○月○○日 

契 約 規 定 

竣 工 日 期 
填寫○○年○○月○○日 

實 際 

開 工 日 期 
填寫○○年○○月○○日 

實 際 

竣 工 日 期 
填寫○○年○○月○○日 

契 約 規 定

工 期 
○○日曆天或○○工作天 

逾 期 日 數 
總計○○天(如無逾期者，請填寫 0

日) 

提報單位 
（ 填 寫 承 包 商 名 稱 ） 

監造單位 
（ 填 寫 監 造 單 位 名 稱 ） 

主辦機關 
（填寫工程主辦機關名稱） 

（公司及負責人印章） （監造單位印章） 

（技師及工地負責人簽章） （監造之承辦人員簽章） (機關首長或授權人核定) 

註:本表僅供參考，可由機關或學校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府)採工採 02－表九 

(參考範例) 

廠商履約期計算清單 

一、 採購案名：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二、 採購機關：填列主辦機關名稱(全名) 

三、 監造單位：本案監造廠商(全名)                  

四、 廠商名稱：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五、 開始履約（開工）日期：        年     月     日填列申報開工日期 

六、 履約期限：     工作天/日曆天填列契約原始工期 

七、 展延情形：填列廠商提報展延核准之天數及文號 

1. 展延日數：    工作天/日曆天；核准文號： 

2. 展延日數：    工作天/日曆天；核准文號： 

八、 不計情形：填列契約規定之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1. 不計日數：      核准文號： 

2. 不計日數：      核准文號： 

九、 完成履約日期：填列申報竣工日期        年     月     日；共計逾期     天 

十、 初驗日期：填列辦理初驗日期(開始日)     年     月     日 

十一、 初驗限期改善日期：限期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十二、 複驗日期：填列辦理複驗日期(開始日)             年     月     日 

十三、 實際改善完成日期：實際完成日期     年     月     日；共計逾期     天 

十四、 驗收日期：填列辦理正驗日期(開始日)         年     月     日 

十五、 驗收限期改善日期：限期完成日期       年     月     日 

十六、 複驗日期：填列辦理複驗日期(開始日)          年     月     日 

十七、 實際改善完成日期：實際完成日期      年     月     日；共計逾期     

天 

 



(府)採工採 02－附件一 

(參考範例) 

採購履約完成確認表  

一、 採購案名：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二、 主辦機關：填列機關名稱 

三、 監造單位：填列監造廠商名稱(全名)                               

四、 廠商名稱：填列施工廠商名稱(全名) 

五、 開始履約（開工）日期：            年     月     日填列申報開工日期 

六、 履約完成情形：請依契約書圖內容至實地確認是否完工並勾選之，如屬尚未完成履

約者，請依下列第 2選項填寫。 

□  已 履 約 完 成 。  

□  尚 未 履 約 完 成，未 完 成 部 分 為（ 不 包 括 已 履 約、施 作 ，

但 有 缺 失 之 情 形 ）：  

 

 

 

 

 

 

 

 

 

七、 廠商申報之完工日期：    年      月     日請填寫施工廠商申報完工之

日期(有書面申報竣工之日期) 

八、 會 勘 日期：        年      月     日請填寫實地至現場確認是否竣工之

日期(開始日)。 

九、 確 認 實 際 完 工 日 期 ：      年     月     日請填寫實地至現場確認

後，廠商實際完工日期。 

（如經會勘結果確定已竣工者，完工日期溯及廠商申報之完工日） 

 

備 註：經 本 表 確 認 之 採 購 案，僅 代 表 廠 商 已 依 規 定 時 間 內 完 成 採 購 標

的 、 竣 工 。 但 該 採 購 標 的 ， 可 能 仍 有 缺 失 ， 必 須 以 驗 收 證 明 其

是 否 符 合 規 定 。  

主辦機關簽名：請至現場會勘之機關人員簽名 

監造單位簽名：請至現場會勘之監造人員簽名 

廠商簽名：請至現場會勘之施工廠商人員簽名 



(府)採工採 02－附件二 

裝 

訂

線 

(主辦機關查核後退回竣工資料發文範例) 

○○○（主辦機關） 函 

機關地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000 
電話：02-0000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00000000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0000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還「○○工程」竣工報告表及施工照片各乙份，有關「○○工

程」雖經  貴公司申報竣工，惟經本機關查核結果，尚有○○、

○○等部分契約規定工作項目，迄今仍未施作完成，請  貴公司

確實依規定施作完成後，再行申報竣工，請  查照。 

 
 
正本：○○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商） 
副本：○○○（主辦機關）、○○○（監造單位） 

 

 



(府)採工採 02－附件三 

裝 

訂

線 

(主辦機關派員初驗發文範例) 

○○○（主辦機關） 函 

機關地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000 
電話：02-0000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00000000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0000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機關辦理「○○工程」初驗乙案，謹訂於○年○月○日上

（下）午○點○分派○○○○○至施工現場辦理初驗，屆時請  

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備妥相關驗收工具並配合辦理，以利查驗，請  

查照。 

 
 
正本：○○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商)、○○（監造單位） 
副本：○○（主辦機關） 

 

 



(機關全銜)                初驗紀錄            □全部/□部分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點：       
案號及契約號 填列採購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 商 名 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驗收批次 初驗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履 約 期 限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工期或期限(ooo 日曆天/工作天或 oo 年 oo 月 oo 日) 

完成履約日期 年月日填列實際完工之日期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契 約 金 額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契約金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填列契約變更次數 
[初驗經過]： 
請填列初驗之檢驗項目及尺寸…等等，並敘明檢驗結果。 
 
 
 
[初驗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如有不符合規定者請填寫不符之處。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如有缺失者，請填寫主驗人限定之缺失改善之期限。 
 
 
 
[備註]： 
 
 
 
 

記 錄 (簽章) 單位 職稱 初驗人員姓名及簽章 

單位 職稱 初驗人員姓名及簽章    

廠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主驗人      

註:本紀錄所定格式僅供參考，本表格如不敷使用，使用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府)採工採 02－附件四 



參考範例 

(府)採工採 02－附件五 

(機關全銜)             初驗之複驗紀錄         ■全部/□部分 

時間： ○ 年 ○ 月 ○ 日 上 午 ○ 時 ○ 分                  地點：施工現場       
案號及契約號 填列採購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 商 名 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驗收批次 初驗之複驗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完成履約日期 年月日填列實際完工之日期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履 約 期 限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工期或期限(ooo 日曆天/工作天或 oo 年 oo 月 oo 日) 

契 約 金 額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契約金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填列契約變更次數 
初 驗 日 期 年月日填列初驗開始日期 預定複驗完成日期 年月日填列主驗人限定完成日期 

實際複驗日期 年月日填列實際申請複驗日期 複驗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初驗之複驗經過]： 
1. 配電盤 MPA 盤尺寸 100W＊90D＊2350H mm，與合約規定不符部分，已改善完妥。 
三樓 301 室矮牆及隔間牆之四分板厚度不足，已改善完妥。 
請填列初驗之複驗檢驗項目及尺寸…等等，並敘明是否已改善完妥。 
 
 
[初驗之複驗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情形： 
如有不符合規定者請填寫不符之處。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如有缺失者，請填寫主驗人限定之缺失改善之期限。 
 
[備註]： 
 
 

記 錄 (簽章) 單位 職稱 初驗人員姓名及簽章 

單位 職稱 初驗人員姓名及簽章    

廠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主驗人      

註:本紀錄所定格式僅供參考，本表格如不敷使用，使用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府)採工採 02－附件六 

裝 

訂

線 

(主辦機關派員驗收發文範例) 

○○○（主辦機關） 函 

機關地址：22001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 
聯絡方式：承辦人：000 
電話：02-00000000 
傳真：02-00000000 
電子信箱：00000000000 

受文者：如正副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00 年 00 月 00 日 
發文字號：0000字第0000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主旨 
 

主旨：本機關辦理「○○工程」驗收乙案，謹訂於○年○月○日上

（下）午○點○分派○○○○○至施工現場辦理驗收，屆時請  

監造單位及承包商備妥相關驗收工具並配合辦理，以利查驗，請  

查照。 

說明： 

一、依  貴單位○○年○○月○○日○○○○○號函辦理。 

二、副本抄送○○(監辦單位)及○○(上級機關；如屬查核金額以上工

程)。 

 
 
正本：○○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商)、○○（監造單位） 
副本：○○（主辦機關）、○○(監辦單位)、○○(上級機關；如屬查核金額以上工程) 

 

 



參考範例 

(府)採工採 02－附件七 

(機關全銜)                驗收紀錄            ■全部/□部分

日期：○ 年 ○ 月 ○ 日                                        地點： 施工現場    

案號及契約號 填列採購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 商 名 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驗收批次 正式驗收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履 約 期 限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工期或期限(ooo 日曆天/工作天或 oo 年 oo 月 oo 日) 

完成履約日期 年月日填列實際完工之日期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契 約 金 額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契約金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填列契約變更次數 
[驗收經過]： 
1. 甲梯屋頂給水管管徑 3”，附屬配件有逆止閥、凡而，分支管路 1”有一迴路、

分支管路 1 1/2”有二迴路，分支管路 2”有一迴路，共有四迴路，現場與圖面
尚符。 

2. 污水泵浦廠牌○○，馬力 5HP、揚程 25m、水量 1000m^3/min，與合約規定尚
符。 

3. 配電盤 MPA 盤尺寸 100W＊90D＊2350H mm，與合約規定不符。 
三樓 301 室矮牆及隔間牆之四分板厚度不足。 
請填列正驗檢驗項目及尺寸…等等，並敘明檢驗結果。 
[驗收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情形： 
如有不符合規定者請填寫不符之處。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年○月○日（主驗人或契約規定改
善截止期限） 
 
 
[備註]： 
 
 

廠商 
記錄 

代表 專任工程人員 
會驗人員(無者免) 

（簽章） 

（無者免） 
 
 

（簽章） 

（非屬營造業者免） 
 
 

（簽章） （簽章） （簽章） 

協驗人員(無者免) 本機關監驗人員 上級機關監驗人員或 
授權自辦文號 主驗人員 

（簽章） （簽章） 

（未達公告金額而無者免） 
 
 

（簽章）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簽章） （簽章） 

註:本紀錄所定格式僅供參考，本表格如不敷使用，使用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參考範例 

(府)採工採 02－附件八 

(機關全銜)                驗收之複驗紀錄       ■全部/□部分

日期：○ 年 ○ 月 ○ 日                                   地點： 施工現場    

案號及契約號 填列採購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 商 名 稱 填列廠商名稱(全名) 
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填列契約之工程名稱(全名) 驗收批次 驗收之複驗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完成履約日期 年月日填列實際完工之日期 履約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履 約 期 限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工期或期限(ooo 日曆天/工作天或 oo 年 oo 月 oo 日) 

契 約 金 額 填列變更設計後之契約金額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次數 填列契約變更次數 
驗 收 日 期 年月日填列正驗開始日期 預定複驗完成日期 年月日填列主驗人限定完成日期 

實際複驗日期 年月日填列實際申請複驗日期 複驗有無逾期   □逾期     ■未逾期 
[驗收經過]： 
1. 甲梯屋頂給水管管徑 3”，附屬配件有逆止閥、凡而，分支管路 1”有一迴路、

分支管路 1 1/2”有二迴路，分支管路 2”有一迴路，共有四迴路，現場與圖面
尚符。 

2. 污水泵浦廠牌○○，馬力 5HP、揚程 25m、水量 1000m^3/min，與合約規定尚
符。 

3. 配電盤 MPA 盤尺寸 100W＊90D＊2350H mm，與合約規定不符。 
三樓 301 室矮牆及隔間牆之四分板厚度不足。 
請填列正正驗之複驗檢驗項目及尺寸…等等，並敘明是否已改善完妥。 
[驗收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情形： 
如有不符合規定者請填寫不符之處。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年○月○日（主驗人或契約規定改
善截止期限） 
 
 
[備註]： 
 
 

廠商 
記錄 

代表 專任工程人員 
會驗人員(無者免) 

（簽章） 

（無者免） 
 
 

（簽章） 

（非屬營造業者免） 
 
 

（簽章） （簽章） （簽章） 

協驗人員(無者免) 本機關監驗人員 上級機關監驗人員或 
授權自辦文號 主驗人員 

（簽章） （簽章） 

（未達公告金額而無者免） 
 
 

（簽章）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簽章） （簽章） 

註:本紀錄所定格式僅供參考，本表格如不敷使用，使用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自行調整。 


